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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同编号：       
甲方：                          	 乙方：                               
法定地址：                       	 法定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甲乙双方经充分协商，甲方愿意出售且乙方愿意购买“        ”轮（以下简称“该轮”），并达成如下协议：
1.船舶概况
船名： 　　　　　　　　　　　　　　　　　船型：
船籍： 　　　　　　　　　　　　　　　　　船级：
总长：　　　　　　　　　　　　　　　　　 船宽：
船深： 　　　　　　　　　　　　　　　　　总吨：
净吨：　　　　　　　　　　　　　　　　　 载重吨：
建造厂家： 　　　　　　　　　　　　　　　建造年月：
2.产权/经营权
甲方确认拥有该轮的全部产权。
甲方确认该轮不存在光租或其他影响船舶经营权的情形。
3.船价
该轮售价总计人民币(或美元)：              (大写：)
4.定金
　　为保证本合同的严格履行，乙方同意在合同签订后的         个银行工作日内以银行汇票方式将人民币(或美元)         (大写：)的定金汇到甲方指定的如下账户：
　　户名：
　　开户行：
　　人民币(或美元)账号：
5.付款
　　乙方应在实际交船前的     天将剩余船款人民币(或美元)      及剩余油款      汇至甲方指定的上述银行账户，并将银行凭证交给甲方。                                                                                                                                                                                                                                                                                                                                                                                                                                                                                                                                                                                                                                                                                                                                                                                                                                                                                                                                                                                                                                                                                                                                                                                                                                                                                                                                                                                                                                                           
6.验船
　　乙方已于      年      月份在甲方的安排下验船，并同意按验船现状接船。
7.交船时间和地点
交船地点：
交船期限： (由甲方选择)
甲方同意乙方在支付了上述定金并签署跟船保函后，可以委派     名代表上船直至交船，以便熟悉船舶状况，但跟船人员不得干涉或妨碍甲方船员的正常工作。跟船人员的费用和风险由乙方自负。
甲方应以书面方式通知乙方该轮3天交船预报和1天交船确报，乙方在收到3天交船预报通知后，应立即安排付清剩余船款及油款，乙方收到1天交船确保后，必须在      天内接船。交船时，该轮必须处于漂浮状态，甲方按该轮现状交船，自然损耗除外。
甲方确认收到全部船款和油款后，双方即签署交接协议书。交接协议书经双方授权代表签署并加盖公章后，该轮产权正式移交给乙方。甲方全体船员立即离船，船员离船后的食宿和回程的车费由乙方承担，并负责安排将船员送回。乙方同意付船员补贴每位人民币(或美元)        。
交船前，倘若该轮发生全损或推定全损，本合同自行解除。甲方应将乙方已付款项全额如数退还。
8.备件和燃料
该轮包括船上的备品备件由甲方按清单移交给乙方。属于甲方专用的船上图书、资料表格和文件等不包括在内，船员的私人行李和物品也不包括在内。
船上剩余燃油、未使用过的润滑油、伙食由乙方接收并按交船地当日市场价格计价付款，并一次性付清。
9.文件
交船时，甲方应将现有的船检证书及该轮技术图纸无偿提供给乙方。若乙方提出要求，甲方应将其现有的该轮的其他技术文件及时交给乙方。
该轮的国籍证书、船舶的所有权证书、电台执照、海关监管薄、航海日志、轮机日志、营运证、最低安全配员证书、造船厂提供的该轮的稳性计算书、船舶防油污计划和ISM文件(如有)等应由甲方收存取回，但乙方有复印的权利(船舶油污计划和ISM文件不提供复印)。
交船时，甲方应将下述文件递交给乙方：一、营业执照复印件；二、授权书；三、普通商业发票(不含增值税)，甲方应在交船后     日内办妥该轮在原登记机关的注销登记。同时，乙方应将下述文件递交给甲方：一、营业执照复印件；二、授权书；三、乙方办理该轮登记所在登记机关名称、地址、传真、电话、联系人和邮政编码。
10.债务
在交船前，甲方承诺并保证该轮不存在任何船舶优先权、船舶抵押权以及其他随船债务。
11.费用的约定
交船前，该轮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甲方承担；交船后，该轮所发生的各项费用由乙方承担。甲方应向原船舶登记机关办理船舶注销手续，乙方应办理该轮所有权登记，其费用各自承担。
12.船名和标记
　　该轮移交后，乙方不得使用原船名和烟囱标记。
13.乙方违约责任
若乙方未能按时支付定金，甲方有权解除合同。乙方应承担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和按年利率     ％计算的全部损失费用的利息。
若乙方未能在收到交船预报后     日内按本合同第五条的约定支付船款，或未能在收到交船确报后     日内接船，甲方有权解除合同。定金及其利息归甲方所有。若定金及其利息收入不足以弥补甲方损失，乙方还应赔偿甲方因此遭受的损失费用，并承担甲方全部损失费用的利息(按年利率     ％计算)。
14.甲方违约责任
　　若甲方未能按本合同约定的方式和期限通知乙方接船，乙方有权解除合同。甲方收到乙方解除合同通知后，应在      个银行工作日内退还所收到的全部船价款(包括定金)及利息(按年利率      ％计算)。
15.不可抗力
　　本合同在执行中如发生地震、火灾、海啸、战争等不可抗力而致使甲方不能履行合同，则甲方应立即通知乙方终止合同。另外若由于其它特殊原因如台风、大于该轮抗风能力的大风、雾以及国家政府机关规定等造成甲方不能按合同条款约定之日期交船，甲方应提前    天通知乙方，同时提出新的交船日期，乙方有权选择撤销合同或保留合同。若乙方选择撤销合同，则本合同立即终止；若乙方选择保留合同，则乙方应接受甲方提出的新的交船日期。
16.仲裁
　　凡因本合同发生的或与本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合同双方一致同意提请威海仲裁委员会按其规则进行仲裁。仲裁裁决是终局裁决，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
17、附则
本合同经双方授权代表传真签字并盖章后生效。
本合同正本一式两份，双方各执一份；副本两份，双方各执一份。正副本具有同等法律效力。本合同未尽事宜，甲乙双方可以通过协商并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甲方代表： 　　　　　　　　　　　　　　　乙方代表：
日期：　　 年 　月 　日　　　　　　　　　日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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